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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各项相关决议，包括 1990 年 8 月 6 日第 661（1990）号、1991

年 4 月 3 日第 687（1991）号、1991 年 6 月 17 日第 699（1991）号、1991 年 8

月 15 日第 707（1991）号、1991 年 10 月 11 日第 715（1991）号、1996 年 3 月

27 日第 1051（1996）号、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1284（1999）号、2002 年 11 月

8 日第 1441（2002）号、2003 年 5 月 22 日第 1483（2003）号、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1540（2004）号和 2004 年 6 月 8日第 1546（2004）号决议， 

 感谢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

能机构）按照相关决议作出了重要、全面的贡献，注意到监核视委执行任务期间

积累了专门知识和经验，并维持了一份专家名册，鼓励会员国保留类似的专门知

识供今后使用， 

 确认伊拉克现已成立以宪政为基础的民选政府，注意到伊拉克政府宣布支持

国际不扩散机制，欣见在这方面采取的具体步骤，包括在《永久宪法》中作出庄

严承诺，并设立负责进出口管制的国家监督局， 

 回顾伊拉克根据相关决议所应承担的裁军义务，以及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该国与原子能机构订立的《保障监督协定》、《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

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和《日内瓦议定书》所应承担

的义务，注意到伊拉克承诺根据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并遵循国际法，包括必要

时通过国际合作，查明、阻止、防止和打击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

相关材料的非法贩运和中间商交易，敦促伊拉克遵守所有适用的裁军和不扩散条

约，特别是《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和原子能机构

的《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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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自 1991 年以来有关伊拉克的各种裁军努力，又注意到附于本决议之

后的 2007 年 6 月 28 日美国和联合王国的联名信及 2007 年 4 月 8 日伊拉克政府

给安全理事会的信， 

 认识到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的伊拉克核核查办公室（核查办）没有必要继

续开展活动，核查伊拉克履行相关决议所规定义务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立即终止相关决议授予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的任务； 

 2. 重申伊拉克根据相关决议所应承担的裁军义务，确认伊拉克在宪法中作

出承诺，不扩散、不发展、不生产和不使用核、生物和化学武器以及用于发展、

制造、生产和使用这类武器及运载系统的有关设备、材料和技术，敦促伊拉克继

续履行这一承诺，遵守所有适用的裁军和不扩散条约及有关的国际协定； 

 3. 邀请伊拉克政府在一年内就遵守所有适用的裁军和不扩散条约及有关

的国际协定，特别是遵守《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

及《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就国家监督局和伊拉克政府

在双重用途管制及使伊拉克出口法规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向安全

理事会报告； 

 4. 注意到监核视委/特委会和原子能机构提供自1991年以来各自在伊拉克

开展活动的简报，并对其兢兢业业地工作表示感谢； 

 5. 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适当处置监核视委的档案和作出了安排的

其他财产，尤其确保敏感的扩散信息或会员国秘密提供的信息得到严格监管，还

请秘书长在三个月内就这方面采取的步骤向安全理事会通报； 

 6. 请秘书长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应会员国的要求将其根据第

699（1991）号决议第 4 段提供的捐助归还它们之后，通过伊拉克发展基金，将

按照第 986（1995）号决议第 8(e)段开立的账户中余下的所有未支配资金转给伊

拉克政府； 

 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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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和美利坚合众国国

务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谨向安理会通报为确保伊拉

克遵守安理会第 1483（2003）号决议所要求的解除武装义务已采取的步骤。 

 美国和联合王国同伊拉克政府和其他会员国一道,按照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3 年 5 月 8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3/538）所述,自 2003 年 3 月以来

一直在开展工作，以期对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期间发展的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弹道导弹和相关运载系统及方案采取查找及看管、拆除、无能化、无害化、

消除或销毁等措施。 

 我们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已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对下列物品采取了看管、拆除、

无能化、无害化、消除或销毁等措施：(a) 伊拉克所有已知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

射程大于 150 公里的弹道导弹；(b) 伊拉克旨在研究、开发、设计、制造、生产、

支持、组装和运用此类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子系统和零部件的方案所有已知要素。 

 此外,我们谨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别顾问就伊拉克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发表的报告（“迪尔费尔报告”）的结论。在该报告发表前，

曾依据从伊拉克前官员、其他伊拉克公民、可疑武器地点以及技术文件和采购文

件中获取的信息，对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进行了审查。伊拉克调查小组

的分析家在调查过程中视察了与武器有关的可疑地点并查看了文件。该报告及其

增编,可在下列网站查阅：https://www.cia.gov/library/reports/general- 

reports-1/iraq_wmd_2004/index.html。 

 2007 年 4 月 24 日伊拉克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7/236，附

件）概述了伊拉克已采取的补充行动及打算不久即采取的其他行动。这些行动的

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表明和申明，伊拉克认为，它现在已经全面遵守安理会有关决

议规定的解除武装义务。 

          美利坚合众国 

          国务卿 

          康多莉托·赖斯（签名） 

          2007 年 6 月 27 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 

          玛格丽特·贝克特（签名） 

          2007 年 6 月 22 日 

https://www.cia.gov/library/reports/general- reports
https://www.cia.gov/library/reports/gener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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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7 年 4 月 8 日伊拉克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原件：阿拉伯文] 

 谨向你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致函，代表伊拉克政府要求安理会考

虑结束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

机构）伊拉克问题行动小组任务。上述两机构是依据安全理事会关于消除前伊拉

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设立的，现在这两个机构已没有延续任期的法律和技术

理由，而且我们也确信，伊拉克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方案和武器。就此，请注意

以下几点： 

 1. 今天，伊拉克有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和一个新议会，并有一部经过

伊拉克人民批准的宪法。今天，伊拉克宣告加入全世界民主政体的行列，支持国

际不扩散制度。 

 2. 伊拉克政府永久宪法第 9(e)条规定：“伊拉克政府遵守并履行伊拉克在

不扩散、不开发、不生产和不利用核生化武器方面的国际义务，并禁止用于开发、

制造、生产和利用此类武器的相关设备、材料、技术及通信系统”。该宪法在 2005

年举行的全国公民投票中获得了伊拉克人民的批准。 

 3. 正如安全理事会成员所知，伊拉克政府在前政权的武器方案问题上同伊

拉克调查小组进行了充分合作。 

 4． 今天，伊拉克政府声明将完全奉行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并就此重申其

于 2005 年 3 月向安理会主席提出的请求，并重申伊拉克总理于 2006 年 11 月 11

日发出的信函，其中要求结束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伊拉克问题行动小组的任

务。 

 5. 伊拉克政府重申奉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

监督协定》、《生物武器公约》及 1925 年《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作战

方法日内瓦议定书》。伊拉克临时政府已于 2004 年 7 月宣布，它将遵守关于防扩

散问题的所有协定和公约。伊拉克技术部门已拟定一部关于伊拉克加入《化学武

器公约》的法律草案，目前议会（伊拉克立法机构）正在加以审议，以便通过。

签署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制度示范附加议定书》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6. 在同原子能机构就伊拉克放射源安全保障行为守则进行协调方面，伊拉

克已成立了一个机构，即伊拉克放射源管理局，负责确定伊拉克境内的放射源并

确保其安全。自前政权垮台以来，原子能机构已对图瓦萨现场进行了四次成功的

核查访问（2003 年 6 月、2004 年 8 月、2005 年 9 月以及最近于 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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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伊拉克国家监测局负责监督两用物质的转移，并正在尽一切努力让伊拉

克的出口法规同国际标准接轨。伊拉克已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规定的义务提交了其国家报告。 

 8. 伊拉克政府已承诺通过同多国部队合作加强管控措施，来确保其边界安

全。 

 我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认真和客观地评估伊拉克的局势（即不

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相关方案）并作出适当决定，结束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

构伊拉克问题行动小组的任务，并把联合国开设的伊拉克账户余款转到伊拉克发

展基金，以便用于投资。 

 请将此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分发为荷。 

 

            伊拉克外交部长 

            霍希亚尔·扎巴里（签名） 

            2007 年 4 月 8 日 

 


